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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推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目前学前教育事业的重点之一，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规的支持。 以地方

现行有效的 ２０ 部法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的交叉分析发现，目前法规内容可操作性不强、政策

工具尚可优化、法规内容同质化明显。 因此，要细化法规内容，增强可操作性；增强政策工具的多元性和灵活性；突
出法规的特色性，避免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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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教育立法历经 ４０ 余年，基本上形成了以

《教育法》核心的教育法律体系。 各个层级和领域

的专门立法为建立教育基本制度的基础性制度体系

和框架奠定了必要而坚实的法治基础［１］。 学前教

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过程却相当

缓慢。 而法律是保障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石［２］。
因此，２０１８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学前教育法进行立

法归类，并在 ２０２３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讨论，原则

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并
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加强地方先行先试立法以保障地方学前教育

工作的有序开展具有相当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３］

一些省市秉持着先试先行的原则，出台了相应的学

前教育法规。 学界关于地方学前教育法规已有部分

研究。 陈亮“对目前学前教育地方立法情况展开深

入分析的基础上， 甄别学前教育地方立法存在的诸

多问题” ［４］。 同样，赵小红“对地方出台的学前教育

条例中关于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相关条款进行分

析，总结其特点与经验，发现立法缺陷” ［５］。 而梁慧

娟则以杭州、江苏、宁波三地的学前教育法规为研究

基础，提出“从内容分析的角度对这些地方性学前

教育法规进行比较，以为其他省市学前教育立法提

供有益借鉴，同时为国家学前教育立法提供重要参

考” ［６］。

　 　 一、地方学前教育法规的研究设计

在样本选择上，本文从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北
大法宝、中国人大网三个权威网站对地方学前教育

立法进行全面筛选和比对。 检索时间截止为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 日，检索范围为我国大陆区域。 结果找到

了 ２７ 部带有“学前教育”或“幼儿园”关键词的地方

性法规，其中 １ 部无效法规（《合肥市学前教育管理

条例》）被排除，５ 部修订法规（《山东省学前教育条

例》２０１９ 年版、《天津市学前教育条例》 ２０１６ 年版、
《青岛市学前教育条例》２０１３ 年版、《太原市学前教

育管理条例》 ２００４ 年版、《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
２００１ 年版）被排除。 ２０１９ 年汕头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的《关于促进和保障农村学前教育全面健康规范发

展的决定》涉及农村学前教育，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有限，不在 ２１ 个地方性法规中。 且立法内容较简

单，缺乏保、养、教、幼儿园规划建设、教育、养育等方

面内容，被排除在 ２１ 部学前教育地方性法规外。 所

以不将其纳入样本范围内（见下页表 １ 所示）。
（一）维度Ⅰ：政策工具的类型

经济政策工具是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实际使

用的方法和手段，德国经济学家基尔希（Ｅ． Ｓ． Ｋｉｒ⁃
ｓｃｈｅｎ）是第一个对经济政策工具进行分类的人，他
通过研究确定了 ６４ 种经济政策工具。 克里斯托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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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完善了基尔申的经济政策工具概念，
提出政府通过节点、权力、财富和正式组织结构制定

政策［７］。 唐奈（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和埃尔莫尔（Ｅｌｍｏｒｅ）将

政策工具分为“命令” “说服” “提高能力”和“制度

变革” ［８］。 施耐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和英格拉姆（ Ｉｎｇｒａｍ）
后来将政策工具分为“赋权”“激励”“象征和鼓励”
以及“学习” ［９］。 布鲁斯·德林（Ｇ．Ｂｒｕｃｅ Ｄｏｅｒｎ）和
理查德·菲德（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ｈｉｄｄ）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

性程度来进行划分，认为强制程度最低的政策就是

“自律”，相反最高的是“全民所有” ［１０］。 尼古拉斯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ｂａｘｔｅｒ－Ｍｏｏｒｅ）等人认为政府提供物品和服

务的水平是划分政策工具的标准，一般来说，这一标

准包括逐步提高国家干预水平，涉及到家庭和社区、
志愿组织、私人市场、信息和劝诫、补贴、权利拍卖、
税费、规制、公共事业和直接提供。

表 １　 地方学前教育法规

立法省市

北京市

上海市

天津市

辽宁省

沈阳市

辽阳市

吉林省

长春市

山东省

青岛市

浙江省

杭州市

宁波市

徐州市

淮南市

云南省

安徽省

深圳市

江苏省

广州市

地方性法规名称

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２０１６ 修正）
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

天津市学前教育条例（２０２０ 修正）
辽宁省学前教育条例

沈阳市学前教育条例

辽阳市学前教育条例

吉林省学前教育条例

长春市学前教育条例

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２０２１ 修正）
青岛市学前教育条例（２０１８ 修正）

浙江省学前教育条例

杭州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

宁波市学前教育促进条例

徐州市学前教育管理条例

淮南市学前教育管理条例

云南省学前教育条例

安徽省学前教育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学前教育条例

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

广州市幼儿园条例

公布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２５
２０２２．１１．２３
２０２０．０９．２５
２０１７．０１．１０
２０１４．１２．１２
２０１９．０５．１５
２０１４．０９．２５
２０２１．０６．０３
２０２１．１２．０３
２０１８．１１．３０
２０１７．０５．２５
２０１１．１２．２７
２０１２．０４．０９
２００６．１２．０１
２０１２．０１．１１
２０１２．１１．２９
２０１４．０４．０１
２０２２．０６．３０
２０１２．０１．１２
２０２１．０４．０９

　 　 与前人相比，尼古拉斯等人提出的分类标准相

对成熟，国家、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作为标

准。 根据上述的分析表述，本研究采用尼古拉斯等

人的方法，政策工具被分为自愿型、混合型和强制

型，每个政策工具下又有 ６ 个子类，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学前教育发展提升法规分析维度Ⅰ

政策工具 类型 具体解释

Ⅰ１．自愿型政策工具 Ⅰ１．１ 市场
凭借政府掌握的强制性权力当作后盾的自愿性组织，例如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适度举

办分支机构或者合作举办幼儿园

Ⅰ２．混合型政策工具

Ⅰ２．１ 信息和劝诫
政府向个体、公司等交流信息，希望他们能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办学，例如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及时跟进相关法规，宣传典型经验等

Ⅰ２．２ 补贴
通过政府向社会上积极办学的单位进行财政转移，例如保证学龄前儿童人均学前经

费，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向经济薄弱地区和农村倾斜

Ⅰ３．强制型政策工具

Ⅰ３．１ 管制 ／ 规制
政府要求办学单位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责义务或者不能做出某些行为，例如未经批准擅

自设立幼儿园

Ⅰ３．２ 公共事业
政府直接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机构或者服务，例如建立幼儿教师和卫生保健人员职务

（职称）制度以及评价标准和制度

Ⅰ３．３ 直接提供
政府借助公共财政资金直接进行投入，为社会提供服务和保障，例如根据行政区域城

乡规划进行幼儿园布置，满足学龄前儿童就近入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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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度Ⅱ：地方学前教育法规的主要内容

维度Ⅱ反映政策对象特征，本研究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为依据，将适用范围、
规划举办、保育教育、管理监督、投入保障 ５ 个大维

度以及 １５ 个子维度作为地方学前教育法规的主要

内容，如表 ３ 所示，并以此为地方学前教育法规分析

的维度Ⅱ。

表 ３　 学前教育发展提升法规分析维度Ⅱ

一级维度 子维度 维度解释

Ⅱ１．适用范围
Ⅱ１．１ 地域 地方行政范围区域内

Ⅱ１．２ 年龄 三周岁到入小学前的学前儿童

Ⅱ２．规划举办

Ⅱ２．１ 公办幼儿园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举办，或者军队、国有企业、人民团体、高等学校等事业单位、街道和村集

体等集体经济组织，利用财政经费，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

Ⅱ２．２ 普惠民办幼儿园
接受政府支持、执行收费政府指导价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或者执行当地政府标准予以认

定

Ⅱ３．保育教育

Ⅱ３．１ 办学条件 标准化建设工程、班额规模、校舍资源配置和功能结构、学习生活环境

Ⅱ３．２ 课程落实 游戏、活动课程

Ⅱ３．３ 教师素质能力 专业培训、教研体系、师德师风

Ⅱ３．４ 家园共育 扩展学习生活空间、各类教育资源、家庭、家长

Ⅱ４．管理监督

Ⅱ４．１ 组织管理 制度化管理、秩序

Ⅱ４．２ 教师队伍管理 编制管理、管理机制、补充激励机制

Ⅱ４．３ 招生管理 招生工作管理、特殊招生管理、禁止违规招生

Ⅱ４．４ 督导问责 质量检测、督导评价、收费监督

Ⅱ５．投入保障

Ⅱ５．１ 经费保障 资金投入、生均公用经费、学费标准、财政分担

Ⅱ５．２ 组织领导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其他单位

Ⅱ５．３ 托管帮扶 帮扶、属地帮扶、结对帮扶

　 　 （三）地方学前教育法规的分析框架

结合学前教育领域地方性法规类型和主要内

容，建立分析学前教育领域地方性法规的二维框架，

如表 ４ 所示。 利用二维交叉基本原理，分析学前教

育领域地方性法规整合程度，找到制定和实施学前

教育领域地方性法规的指导原则。

表 ４　 地方学前教育法规的二维分析框架

维度Ⅱ　 维度Ⅰ 自愿型政策工具 混合型政策工具 强制型政策工具

适用范围

规划举办

保育教育

管理监督

投入保障

市场

补贴

信息和劝诫

管制规制

公共事业

直接投入

　 　 二、地方学前教育法规二维量化分析

利用 ＤｉＶｏＭｉｎｅｒ 文本数据分析平台，根据地方

学前教育法规的二维分析框架，对目前现行有效的

２０ 份地方学前教育法规进行统计分析。
（一）维度Ⅰ：政策工具视角

三种政策工具共使用 １０４ 次，强制型政策工具

使用频率最高（６０ 次），混合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其

次（２８ 次），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低（１６ 次）。
地方学前教育法规主要使用强制型政策工具，而自

愿型政策工具很少使用。 在强制型政策工具中，规

制、公共服务和直接提供各使用 ２０ 次（１９. ２％）；在
混合型政策工具中，补贴使用 ２０ 次（１９. ２％），信息

和劝诫使用 １８ 次（１７. ３％），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

１６ 次（１５. ４％）。
（二）维度Ⅱ：政策内容视角

维度 ＩＩ 编码结果显示，学前教育地方法规内容

分布有些不均衡：占比最多的维度 ＩＩ４．管理监督

（２７. ４％），其余维度：维度 ＩＩ３．保育教育（２５. ５％）、
维度 ＩＩ５． 投入保障 （ １９. ０％）、维度 ＩＩ１． 适用范围

（１４. ４％），维度Ⅱ２．规划举办（１３. ７％）。
在维度Ⅱ４．管理监督子维度中，提到最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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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管理和监督问责，各 ２０ 项。 例如，“编制

管理”和“补充激励机制”在教师队伍管理中被提

及。 有 １７ 项提到了组织管理，涉及“制度化管理”等
内容；招生管理则是提及到 １５ 项，主要涉及“特殊

招生管理”、禁止违规招生”等内容。
在维度Ⅱ３．保育教育子维度中，相较于其他子

维度，教师素质能力提到的最多，达到 ２０ 项，分别涉

及“专业培训”“师德师风”等；而子维度办学条件与

课程落实则各 ２０ 项。 在课程落实中，“游戏”等内

容涉及较多；而子维度家园共育提到的最少，共提到

９ 项。
在维度Ⅱ５．投入保障子维度中，经费保障与组

织领导提及的最多，都是 ２０ 项。 在经费保障中，
“生均公用经费”“财政分担”“资金投入”等内容涉

及较多；在组织领导中，“政府” “教育行政部门”等
内容被提及；托管帮扶子维度相对于前两个而言则

被提及较少，共 １０ 项，其中涉及“帮扶”“结对帮扶”

等内容。
维度Ⅱ１．适用范围提及 ３８ 次，维度Ⅱ２．规划举

办提及 ３６ 次，在五个一级维度占比均较小。
（三）维度Ⅰ和维度Ⅱ的交叉维度分析

对维度Ⅰ、维度Ⅱ进行二维交叉分析，如表 ５ 所

示。 一级维度上，强制型和混合型政策工具被更多

地纳入地方学前教育立法的主要内容，得到更多的

使用，而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较少。 表明促进地方

学前教育的优质发展，政府重视通过补贴、规制等手

段来保障学前教育的投入、规范学前教育的管理、促
进学前教育的发展。 二级维度上，地方学前教育立

法主要内容与政策工具有 ２２ 个非零单元格，政策工

具Ⅰ３．２ 与所有二级维度都有结合关系，可知政府

部门注重利用公共事业来促进地方学前教育发展。
从未结合的方面来看，主要集中于Ⅱ１ 适用范围维

度。

表 ５　 地方学前教育法规的二维交叉分析表

政策工具
地方学前教育法规

Ⅱ１ Ⅱ２ Ⅱ３ Ⅱ４ Ⅱ５
合计

Ⅰ１ Ⅰ１．１ ０ １２ ２ ０ ２ １６

Ⅰ２
Ⅰ２．１ ０ ３ ２ ２ １ ８

Ⅰ２．２ ０ ０ ４ ６ １０ ２０

Ⅰ３

Ⅰ３．１ ０ ５ ６ ５ ４ ２０

Ⅰ３．２ ２ ６ ３ ５ ４ ２０

Ⅰ３．３ ０ ０ ７ ５ ８ ２０

合计 ２ ２６ ２４ ２３ ２９ １０４

　 　 三、地方学前教育法规存在的主要问题

地方性学前教育法规由当地人大常委会颁布，
内容框架较完善，但可操作性不强；政策工具的使用

和组合不均衡，与内容结合程度不高；现行有效的法

规没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同质化现象较严重。
（一）法规内容可操作性不强

法规是否有效，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其在现实

社会中是否具备可操作性。 首先就是在条文形式上

要具体，能够有效指导人们的行为准则；其次能够反

应对象的发展客观规律［１１］。 就现行有效的地方学

前教育法规而言，用上述两个标准对比，发现其在可

操作性上仍有提升空间。 就前者而言，在各地学前

教育法规里存在很多原则性、鼓励性的话语。 比如，
《沈阳学前教育条例》中提到“鼓励和支持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举办各类幼儿园或者以各种形式

捐助支持学前教育事业”。 对于怎么去鼓励，缺乏

具体的行动制度安排，还有条例中也提到了“幼儿

园的教育活动，应当避免小学化倾向”。 哪些是属

于小学阶段，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实践中也是

执行不一。 可见，想促进地方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仅出台一部相关法规是不够的。 幼儿园的规划布

局、保教育教、投入保障等都不能简单地依靠鼓励和

支持。 只有提高法规的可操作性，学前教育高质量

发展才有所依靠。
（二）政策工具尚可优化

从分析结果来看，地方在制定学前教育法规的

过程中，对于强制型、混合型政策工具有着偏好，强
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多。 比如，在幼儿园的办学条

件上，政府明确规定标准，通过专业培训等方式来提

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公共事业、直接提供等强

制型政策工具使用多，原因是目前学前教育发展仍

存在问题，满足不了人民对于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需

求，这就需要政府运用各种强制型手段去支持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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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高质量发展。
混合型政策工具也使用较多，比如通过信息和

劝诫来引导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加入普惠园行列中。
这表明，政府正着力改变政策执行者的心态、观念和

行为。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依靠政府，要正

视社会其他力量对于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因此，政府要多多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包括补贴、信
息和劝诫等措施。

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少，比如市场，有使用，
但相对于后两项政策工具就很少。 自 “国十条”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首
次提出普惠园后，民办教育的生存环境就与以往不

同，民办幼儿园在逐步进行缩紧。 虽然 ２０２２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要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然而这

样做的前提是提高民办教育质量，从而增加对民办

教育的需求。 反之，社会环境没有为市场或自愿型

组织发展创造条件，也没有可利用的适当条件。 这

也表明，地方政府制定法规时仍有可以探索的空间，
为之后法规的调整补充提供条件。

（三）法规内容同质化明显

目前现行有效的地方学前教育法规在适用范

围、规划举办、保教育教、管理监督与投入保障等维

度上的具体内容特色不明显，同质化现象凸显。 整

体来说，地方法规文本框架具有高相似度。 基本上

按照总则、幼儿园建立与设立、幼儿园投入与保障等

思路进行，大部分地方学前教育法规内容缺失“内
化”“吸收” “再创造”。 比如维度Ⅱ２ 中，所有地方

学前教育法规提到要发展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

园，尤其是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那么，怎么去发展普

惠性民办园，用什么手段去发展，遇到特殊情况该怎

么办，地方学前教育法规中只有文字上的描述，没有

明显的操作性强的实质性内容。 总体来说，地方学

前教育法规同质化现象凸显，缺乏当地特色，各省市

在制定相关规定时，应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和自身文化特点，突出地方教育体系的特色和差异。

　 　 四、相关建议

地方制定学前教育法规是为促进学前教育高质

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 大

部分法规在内容可操作性、政策工具使用以及政策

内容的区域特色上尚有提升空间。
（一）细化法规内容，增强可操作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包括界定问题、形成备选方案、
选择政策方案和实施、评估、 修正政策方案等环

节［１２］。 在制定学前教育法规时，政府要让各利益相

关方参与其中。 因此，相关条文规定要更加的详细

清晰，才能妥善处理各方利益。 同时，在制定过程中

要加强调研，充分广泛地听取社会各方的声音。 准

确筛选出那些有意义、有价值、有针对性的能够有效

解决问题的意见。 只有依靠深厚的民意基础，倾听

各方面的意见诉求，把人民群众的问题放在首位，抓
住机遇，才能有效增强学前教育地方性法规的可行

性，从而发展优质学前教育，真正实现“良法善治”
的目标。

（二）增强政策工具的多元性和灵活性

政策工具的合理使用是制定法规时应该做到

的，合理地搭配政策工具更是地方学前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有效途径。 政策工具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

随着法规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有

关于学前教育的政策，地方在制定相应法规时，应当

适时地调整强制型政策、混合型及自愿型政策工具

的使用。 学前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学前教育

不仅是私人产品，也是公共产品。 相对于其他阶段

的教育而言，发展学前教育更需要政府的支持，通过

规制、公共事业和直接提供，有效提升学前教育质

量，促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学前教育的市场假设是错误的，但要反对的是

过度市场化。 地方制定法规时，应充分挖掘市场、自
愿性组织等促进地方学前教育在规划举办、保教育

教、投入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国的学前教育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与之对应的专业化的法

规指导，所以在政策工具运用上略显不足。 明确市

场等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责任地位，就
能更加灵活地使用。

同时，还要鼓励多元化地去使用政策工具，不仅

使用强制性和混合性政策工具，而且也要鼓励使用

自愿型政策工具。 保持法规的主动性和权威性，也
为决策者提供激励机制，确保法规继续发挥作用。

（三）突出法规特色性，避免同质化

各地颁布的学前教育法规文本框架与《学前教

育法（草案）》框架大体相似，且都是为促进当地学

前教育发展。 不同的地方，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

同，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 例如，《云南省

学前教育条例》中就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机构

建设、教师补贴及培养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在同

样拥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辽宁省，学前教育条例

没有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设施、师资

培训和财政支持。 说明辽宁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

育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相似，并没有体现

当地特色。 因此，未来各地应加强对当地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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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研，从生源情况、民族特色等方面出发，使制定

出来的学前教育法规能满足当地学前教育发展的需

要。

参考文献：
［１］申素平，周航，郝盼盼．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教育法治建

设的回顾与展望［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８（８）：１１．
［２］管华，王君妍．国外学前教育立法的启示［Ｊ］．陕西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６）：６０．
［３］蒋云飞．我国学前教育地方立法的检视与完善［ Ｊ］．教育

评论，２０２２（１０）：４２．
［４］陈亮．我国学前教育地方立法的现实困境及其改进方

向［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４６
（６）：５３．

［５］赵小红．地方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立法的问题与对策：基于

部分省份学前教育条例的分析［ Ｊ］．中国特殊教育，２０２１
（１）：２６．

［６］梁慧娟．我国地方学前教育立法的内容分析及启示：以三

个地方性学前教育法规为例［ Ｊ］．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１３
（４）：３８．

［７］豪利特，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

统［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１４１．
［８］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Ｌ Ｍ， ＥＬＭＯＲＥ Ｒ 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Ｍ］．Ｓａｎａ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７：２３４．

［９］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Ａ Ｌ， ＩＮＧＲＡＭ 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９０（２）：５１０－５２９．

［１０］ＤＯＥＲＮ Ｇ Ｂ， ＰＨＩＤＤ Ｒ Ｗ．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ｄｅ⁃
ａ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Ｎｅｌｓｏｎ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９９２：９６－９８．

［１１］湛中乐，倪洪涛，马雷军，等． 《学前教育法（草案）》笔

谈［Ｊ］．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２０２０，１９（６）：１．
［１２］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０４：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ｎ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７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
ｏｕ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
（责任编辑：刘东旭）

—５４１—


